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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
  工作安全許可申請單 

 填單日期： 年  月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許

可

申

請 

申請（權責）單位  申請人  

承攬公司  負責人/電話  

作業名稱  作業地點  

預定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

作業項目 

□一般作業    □高處（架）作業（屋頂、太陽能板）   □吊掛作業      
□化學品作業（有機溶劑作業、特定化學物質、高壓氣體等）  

 □電氣作業    □合梯作業   □缺氧及局限空間（水塔、蓄水池）    
□裝修作業    □動火作業（電焊、噴燈、氧乙炔）  

 □施工架組配及拆除作業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機械及

設備 

□起重機（起重機檢查合格證、操作人員證及吊掛人員證） 
□動力堆高機：（1噸（含）以上，人員應完成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） 
□高空工作車：（人員應完成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） 
□施工架：（施工架搭設組配強度計算書、施工架搭設組配施工圖說、施工

架組配作業主管結訓證書） 
註：所有人員類資格文件須回訓證明。 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防護用具 
□安全帽    □安全手套   □安全面罩   □安全帶  □背負式安全帶       
□防護衣    □防毒面具   □氣體偵測器 □安全鞋  □呼吸防護具 
□防護眼鏡  □耳塞、耳罩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

申

請

流

程 

權責單位 環安中心 

承辦人 單位主管 承辦人 單位主管 

    

承

攬

廠

商 

作業前 作業中 作業後 

現場環境安全檢點事項於作業前 

已確認完備。 

完成作業人員危害告知。 
 

 

現場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

作業中確認結果： 

 

 

 

 

現場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

□工作環境已清理完成 

□事業廢棄物已清理完成 

 

現場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場地管理人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巡視人員簽名： 

說

明 

1. 申請單應於作業開始前3天提出，作業前會辦環安中心，結案後由權責單位存查。 
2. 原核准之作業時間、地點及名稱（內容）若有更動，須重新提出申請。 
3. 作業中，工作安全許可申請單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應置於現場，以利巡檢。 
4. 巡檢時，未備妥申請單及相關證明文件，應待程序完備後方得繼續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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